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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棚户社区的形成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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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不同，辽宁省棚户区是 1993 年企业改制以后国有企业大量破
产、职工宿舍区衰败形成的，是体制排斥与单位排斥的结果。在单位制时代，作为生活区的社
区内在于单位体制之中。当国有企业倒闭后，社区的生活服务功能随之消失，居民在失去单
位归属之后，又丧失了地缘组织这一日常生活中相互扶助的最后堡垒，导致社区秩序混乱，健
康与犯罪问题恶化。在棚改过程中，辽宁省建立了社区组织并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之
中，重新建构以社区为载体的社会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棚改新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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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一样，辽宁省的棚户区同样是贫民的住区，拥有相似的外

部景观。但是另一方面，辽宁省棚户区的成因、社区居民群体的社会属性以及改造实施主

体与途径具有鲜明个性。辽宁省的棚户区改造经验不仅对于贫民住区的社会学研究有所

创新，而且为全球贫民窟的改造实践提供了新的案例。
第一，理解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象征意义的一个有效视角，是认识棚户区居民社会属

性及其社会地位沉与浮、衰与兴的变迁轨迹。辽宁省棚户区居民社会地位的向下和向上

流动属于“结构性流动”。
辽宁省使用“棚户区”的概念而不使用国外普遍使用“贫民窟”概念，并非基于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刻意否认贫民窟的存在，而是因为两者含义不同。辽宁省棚户区的形成与产

业结构调整有关，是产业排斥的结果，是贫民住区的特殊类型。中国社会学者孟翔飞在对

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做了深入详尽地探讨之后指出，中国城市贫困区与体制的变迁和产业

的兴衰密切相关，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区属于“社会排斥”的产物，那么中国的城

市贫困则是“体制排斥”、“社会排斥”、“产业排斥”和“单位排斥”综合作用的结果( 孟翔

飞、苏春艳，2010) 。
分析棚户区形成原因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分析棚户区居民的阶层特征与流动特性。社



会阶层研究在社会学体系中占有核心位置，因为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社会

结构常常被理解为“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正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决定着

阶层的结构。就像人们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

位置也在不断变化，社会流动研究通过社会成员所属社会地位的变动，把握社会分层的动

态趋势。分析社会流动有两类重要指标，一是结构流动率( 又称强制流动率) 。二是循环

流动率( 又称纯流动率) 。结构流动起因于产业结构变动所引发的阶层分布差异，这种流

动不是按照行为主体的主观意志有选择地进行的，而是一种被动的流动。循环流动与结

构变化无关，是人们通过自致性努力，如通过提高学历和在改变职业实现的阶层流动( 原

純輔、盛山和夫，1999) 。
基于上述阶层结构与阶层流动基本观点可以认为，国外贫民窟居民的社会流动主要

属于循环流动，带来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是个体层面因素。贫民窟是大城市的低收入阶

层聚居的高密度区域，即产业化推动的快速的城市化将大量的流动人口带入城市，这些在

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的人群根据各自的经济力与社会力选择流入城市中的贫

民住区，为了建立自己的生活防御体系，他们集中居住在特定地区，并逐渐形成了具有特

定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的社会区域。与此不同，辽宁省棚户区居民的社会流动属于典型

的结构性流动，带来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是整体社会层面因素。辽宁省棚户区居民的社

会地位经历了自上而下的下向流动过程，他们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内一直是

就业稳定、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国营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职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处于社

会的中间层位置。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特别是 1993 年以后开

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工矿企业倒闭，职工失去工作，工厂职工宿舍区沦为棚户区。棚

改之前，辽宁省的棚户区是一个与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城市主流社

会断裂的区域。被抛出主流社会的群体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底层，甚至是处于社会结构之

外，丧失了重返城市化和产业化主流的能力。2005 年开始的棚户区改造是辽宁省一号民

心工程，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重新安置棚户区居民的居住生活，彻底改变棚户区的社区

形象与面貌，消除棚改新区与普通商品房社区的差距，把脱离了城市化进程的贫困群体重

新拉回主流社会。实现“住得进”，是辽宁省棚改工程的直接目标。
第二，要认识中国辽宁省棚户区变化的组织机理，需要理解社区在社会再组织过程中

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国外的贫民窟改造越来越重视发挥社区的作用，但主要是非官方的，作用是有限的。

联合国人居署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国际组织、媒体对民间社会的态度转变了。
现在人们认为，民间社会可以和国家一起，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民主化进程起到一

个核心作用”( 联合国人居署编，2006) 。报告认为，除个人和家庭的管理策略以外，社会

集体管理也是贫困社区的一个主要特点，而且无论它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无论它是否涉

及休闲活动，是否涉及社会公共空间和财产的发展与维持，是否以抗议、拥护或者竞选为

目的，都需要社会管理的参与。为保证合作的社会行为的有效性和实质性，通常会建立一

个基础组织，这一地方性组织为自己的社区工作。社区组织包括很多类型的团体，例如社

区剧团、休闲团体、体育团体、居民协会、储蓄和信用社、儿童照料组织、少数族裔支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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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俱乐部等，这些组织均反映了贫民窟居民统一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利益和需要。他们

可以以非正规形式存在，完全不受国家的管理，也可以是半官方的，大多数社区组织都是

非盈利组织。这些社区组织通常由妇女建立并领导，以满足社区需求为目的，例如供水供

电、卫生系统、道路交通、垃圾收集、学校教育、社区保健、社区警戒、犯罪控制等需求( 联

合国人居署编，2006) 。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在辽宁棚户区的改造中，辽宁省政府不但没有丝毫退却，而且主

动帮助建立起了国外无法相比拟的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使居民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

从而使社区重建更加贴近居民的生活，效率更高。棚户区居民在回迁到现代城市居住环

境之后，需要重建生活结构。辽宁省在随着国有工矿企业单位破产而解体的地缘社会上，

重新建立起棚改新区这一新型地缘组织，为居民提供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千方

百计提高棚改区居民的就业率，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生存发展的

能力，使脱离了产业化进程的棚户区居民重新获得回到城市经济活动的机会。棚改新区

正在朝向可持续发展和“住得稳”的目标迈进。

一、棚户区时代:与主流社会断裂的社区生活

尽管中国棚户区的形成原因和改造机制与其他国家的贫民窟有着显著差异，但两者

都是贫民住区的称谓，外部社区景观和社会生活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形象都是房屋

外表破旧，断垣残壁，室内昏暗; 街道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空气污浊。居民犯罪比例奇高，

社会治安混乱，流行疾病易发。
第一，棚户区居民在企业倒闭失去职业后，同时失去了改善住房条件的能力，对生活

无望甚至绝望。在 1993 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企业抬

头之后，棚户区迅速沦落为城市中居住设施落后、环境脏乱不堪的区域。棚户区不但房子

破旧，而且居民普遍贫穷，多为城市贫困阶层。以抚顺市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煤

炭企业由于资源枯竭逐渐失去生机，大批企业破产，大量职工下岗。据抚顺市调查，棚户

区居民平均每 10 个家庭中只有 1. 34 人在岗，低保户占棚户区居民的 70%。随着家庭人

口的繁衍，棚户区居民只能贴近主房搭建简易棚舍，职工宿舍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

为棚户区。与此同时，稍有经济实力的居民都会优先帮助子女逃离出去，棚改时留在棚户

区的居民以老年职工居多，面对破旧的房屋，度日如年①。
第二，棚户区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居民因贫困而绝望，因绝望而走向犯罪，形成了

“贫困文化”。当国企和大集体企业的职工以及他们的家属失去工作的时候，也就被切断

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极端贫困。家庭和社区丧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规范，道德观念缺

位。年轻人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必然做出越轨行为，走上犯罪道路。贫民住区通常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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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溪市新明街道程家社区居民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低四多: 两低是经济收入低、居民文化素质低。四多的第

一多是穷人多，许多家庭家徒四壁，距离街头流浪者仅一步之遥。第二多是病人多，尤其是精神病人多。第三多是刑

满释放人员多，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第四多是下岗失业工人多，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来源。2006 年居民中的

失业人员多达 1000 人，低保户有 197 户，还有大量低保边缘户。



特有的“贫困文化”。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是一个拥有独

特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是在阶层化与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中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

应或反应。贫困文化通常包括屈从意识、缺乏规范未来意愿、缺乏实现理想的能力、怀疑

权威( 孟翔飞、苏春艳，2010) 。抚顺市的莫地沟是最早由极端贫困家庭高度聚集而成的

棚户区，当地的记录显示，每 10 个家庭中就有 2 个刑满释放人员。
第三，卫生与健康条件恶劣。辽宁省工矿区的棚户很多是日伪时期的矿工房，年久失

修，破旧不堪，一片废墟。棚户区街道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卫生条件恶劣。厕所是居民生

活中的一大难题，在一些棚户区中，700 余户共用一个旱厕，卫生条件之差可想而知。棚

户区流行着各种不良习惯，酗酒成为宣泄烦恼的方式。棚户区居民中精神病患者比例很

高，常常聚众闹事，扰乱社区秩序。抚顺市北厚社区 2004 年居民人数为 3600 余人，精神

病发病率高达 5. 2%。
第四，下岗失业对家庭关系形成巨大冲击，导致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不断攀升。贫困

对棚户区的家庭组成形成了巨大障碍。抚顺市莫地社区的男青年找对象难，一个社区里

有 100 多个光棍，70 多个单亲家庭。

表 1:抚顺市棚改区居民离婚率逐年变化( 2004 ～ 2008 年) ( 单位: %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抚顺棚户区离婚率 45 57 44 45 45
辽宁省离婚率 25． 51 31． 00 25． 02 29． 76 28． 76

资料来源: 抚顺市政府统计资料和 2009 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2004 年辽宁省棚户区的离婚率高达 45%，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因为当年辽宁省

离婚率为 25. 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2005 年是棚改搬迁年，离婚率急剧上升至

57%，其中虽然有拆迁安置补偿因素，但仍远高出全省 31%的离婚率。
第五，社区组织失灵，处于维持状态。棚改前的棚户社区是工矿企业的组成部分，特

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社区，组织正规，人员完备，开展各种文艺、社会治安、民事调解以及政

治宣传活动。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企业倒闭或转制之后，社区组织被划入城市管理体

系。居民在脱离原有企业回归社会之后，唯一的制度性救济来自社区居委会提供的服务。
但是辽宁省城市财力不足，无力改善社区简陋的办公条件，更没有资金组织居民开展公共

活动，仅能勉强向居民提供低保救济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辽宁省棚改工程的起始地抚

顺市莫地社区在棚改前因管理难而出名，因为办公条件差，更是因为社区工作没有安全

感。社区工作者不能安心工作，工作时间最长的只有几个月，最短的一天便无奈地离去。

二、棚户区居民群体的社会特征

棚改前后，居住在棚户区的工矿业工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了惊天的沉与浮的变迁。辽

宁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老工矿企业较多，产业工人高度集中。日伪时期随着矿区开发

形成了大片矿工房，从解放初期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矿区周围地区陆续建起了大批

简易职工住宅。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辽宁省国有大中型工矿企业遭遇资源枯竭困境，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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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的城市因煤而兴，不是人口自然聚集形成的“城”与“市”，而是国家办企业办出来的社

会区域。因此，当 20 世纪 80 年代辽宁省的煤炭企业出现枯竭趋势，工矿企业陷入不景气

时，城市的发展也就随之陷入困境，城市“因煤而衰”。
而职工宿舍区向棚户区蜕变是在 1993 年国企改革之后。大量国有企业处于困境甚

至破产，国有企业连同大量棚户区的包袱甩给地方政府，日久天长形成了大面积的自修自

住房。需要注意的是，辽宁省棚户区的居民拥有城市户口，不同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

人口; 其次，他们曾经是国有企业或大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是在企业转制过程中社会地

位下降、向下流动成为棚户区居民的。以抚顺市北厚社区为例，2004 年共有居民 1600 余

户( 其中农民 400 余户) ，4800 余人( 其中农民 1200 余人) ，全民单位 800 余人，大集体单

位 1680 余人，个体户 20 余人，大集体单位的职工占 46%，比例最高。

表 2:棚户区居民原来的所有制结构 ( 单位: % )

铁岭市( 银州区) 抚顺市( 北厚社区) 沈阳市

国有企业 17． 5 22． 3 18． 9
大集体 47． 5 47． 5 8． 7

个体户及其他 35 30． 2 72． 4

资料来源: 各市区为本课题组提供的统计数据。

辽宁的棚户区生存条件持续恶化实质上是产业排斥和体制排斥综合作用的结果，棚

户区与辽宁省、与全国高速发展的产业化、城市化进程主流发生断裂。
1. 棚户社区居民社会地位向下流动。在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省，矿工在国有企业

发展辉煌的年代是具有尊严的职业。本溪矿务局就业人数最多的 1988 年拥有职工 12 万

人，是“煤铁之城”的支柱企业。矿山把矿工当作主人看待，发放酒票和肉票，专供下井职

工。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中国带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1993 年，党中央做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由于行业不景气，资

源枯竭，企业连年亏损，导致大量工矿企业破产。政府出政策买断工龄，每名国有企业矿

工在获得近万元的补偿之后与原工矿完全脱离关系，进入社会。从受人尊敬的国有企业

职工到棚户区中的贫困人群，棚户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滑，从社会中间层逐渐

沦落为贫困的无产者。
2. 贫困对家庭关系造成巨大冲击。棚户区的生活必然对家庭关系的稳定性产生巨

大冲击。在导致离婚的因素中，经济能力是重要因素，物质在恋爱及婚姻生活中是必不可

少的基础条件之一。失业对婚姻稳定性的破坏力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随着辽宁省产业

结构和国有企业体制的变化，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人们的经济压力骤然加大，成了影响婚

姻稳定的最大杀手。失业常常会引起人们持续性的焦虑不安，夫妻一方下岗则会引起家

庭关系失衡，甚至导致婚姻破裂。
3. 单位倒闭引发地缘社会解体。20 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革之前，职工住宅虽然条件

简陋，但是与贫民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或大集体企业的职工生活区。和全

国一样，当时辽宁省社区的典型形态也是单位社区，单位管理工作区和生活区。生活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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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企业的后勤部门管理，承担社会保障功能。邻里关系是业缘

关系的延伸，居住区内普遍建立了居委会组织。棚户区中的社会关系是有约束性的，社区

秩序良好，居民举止文明。但是在企业倒闭之后，单位社区也就同时从企业甩给了地方，

变身为地缘组织。面对大规模的企业转制，城市政府无力应对，导致社区组织严重弱化。
4. 贫困文化的形成导致社会治安恶化。棚户区之所以成为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的地

区，失业是最直接的原因。棚户区居民失去了工作岗位、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继而从贫

困走向犯罪，原有的基于单位制的社会规范失灵，打架斗殴甚至偷盗抢劫等各种社会治安

事件时有发生。
居民的学历以初中和小学为主，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偏低，也是导致社会治安恶劣的

重要因素。

表 3:辽宁省 6 市棚改新区居民的学历 ( 单位: % )

学历 平均值 沈阳 抚顺 本溪 朝阳 铁岭 阜新

小学 13． 3 0． 5 15． 3 19． 8 15． 1 6． 8 21． 4
初中 53． 3 23． 7 62． 7 61． 4 59． 2 65． 5 45． 7
高中 29． 5 70． 0 21． 5 13． 5 20． 2 23． 3 31． 4
大学 3． 9 5． 8 0． 5 5． 3 5． 5 4． 4 1． 4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资料来源: 2012 年本课题组对辽宁省棚户区改造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从表 3 可以看出，除沈阳市棚改区居民中高中学历达到 70% 外，其他 5 市棚改区居

民的学历以初中和小学学历为主，占 60% ～70%。低学历决定了棚户区居民的职业以熟

练和非熟练职业为主，同时也决定了棚户区居民市场能力薄弱。
5. 社区失灵加剧了社会治安的混乱。企业没有倒闭时，社区组织是社会治安的重要

力量，社区配备有治安保卫委员，组织社区积极分子义务治安巡逻，发挥了重要的辅警作

用，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棚户区是职工宿舍，邻里关系与业缘关系相互叠加，本身具有很

强的规范行为的作用。企业解体之后，社区丧失了组织义务巡逻的能力，社会管理能力下

降。
6. 失去单位医疗服务保障是健康条件恶化的首要原因。棚户区的疾病是伴随着不

良的卫生条件、害虫、室内空气污浊发生的。棚户区居民住在平房里，冬天取暖使用自制

的煤饼，通风条件不好，造成室内空气污浊。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害虫孽生，疾

病易发。社区缺乏垃圾处理设施，没有垃圾回收处理设施，棚户区被垃圾包围，并日益入

侵居住空间。
就健康问题而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下岗职工失去了医疗保障。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的辽宁，社会保障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不同级别的单位提供不同水平的福利保障，大

型国有工矿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具有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多种福利保障功能。而下岗和

失业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多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 孙立平，2003) 。其中，医疗服务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重要的生活福利，工矿企业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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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医院和卫生室，在岗职工日常看病吃药免费，为职工定期体检，筛查职业病。煤矿工人

易患矽肺等职业病，工厂承担永久性康复治疗。企业破产之后，医院也就随之关闭或转制

了，下岗工人失去了医疗保障，在缺乏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有病得不到及时救助，往日的职

业病治疗也随之中断。毫无疑问，健康状况的恶化又会进一步加剧一个家庭的贫困状态。

三、棚户社区生活的变化

( 一) 社区组织的变化

辽宁省今天的棚改新区，楼群林立，广场开阔，居民入住公寓式楼房，居住环境与一般

商品楼社区别无二致。以抚顺市著名的莫地社区为例，经过五年、分三期施工建设，到

2009 年末全面完成了棚户区的改造任务，共建棚改回迁楼房 106 栋，安置棚改回迁居民

6400 户、16300 人。棚户区改造后居民的住房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均每户住房

面积达到 53. 8 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18 平方米。棚改新区建成后，社区大环境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集中供暖减少了环境污染，公交车从社区始发，柏油路铺到了居民家门口，

绿化、硬化、亮化设施提升了环境质量，两处文化广场面积达到了 16000 平方米，安装健身

器材 36 件，社区文化广场每天晚上都有秧歌、健身舞、交谊舞等活动，吸引众人驻足观看，

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社区组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服务群众工作体系，精心打造社区党组织

工作平台，积极依靠社区党组织解决棚户区居民的生活重建问题，是辽宁棚户区改造的特

色之一。城市民政部门在动迁伊始就制定了做好棚改新区社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采

取多项有效措施，保证棚改新区建设的平稳有序。除社区党委外，社区还建立了社区居民

委员会、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参议会，实现对社区居民的全员管理和无缝隙管理。本溪市

建立健全了以院长、楼长、社区居民代表、社区中介组织、社区志愿者为主体的社区工作网

络，畅通社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组织渠道，为社区职能作用的发挥提供组织依托。
( 二) 加强治安管理，建立良好秩序

棚改之后，新社区的规模在 1000 ～ 3000 户，人数在 3000 ～ 10000 人左右，远远大于过

去的单位社区规模，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社区是开放式的，居民按照规则自由选择居住

地区和楼层，新组建的社区居民职业背景多种多样，不像过去的棚户区是一个熟人社会。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管理，辽宁省在棚改新区中新建了一批公安派出所，按照社区建设

标准，每个社区配备一个警务室和一名社区民警。社区里每天都有治安巡逻，有的社区成

立了党员志愿者队伍，建立了文明新风岗和治安巡逻队，也有一些是社区给下岗职工安排

的公益岗位。居民的治安巡逻提高了社区治安防范能力、危机处理能力，提高了社区的安

全性。抚顺市棚改后居民治安及刑事案件年发案 2051 起，比棚改前的 2004 年降低 22%。
( 三) 居民健康状态明显改善

如上所述，企业倒闭之后，失业人员同时失去了医疗服务保障，造成社区居民健康水

平下降。棚改之后，每一个社区都配置了社区卫生室和专职的医务工作者。除了卫生硬

件条件得以改善之外，工会组织积极为困难群众送医送药。各级工会积极联系医疗单位，

建立工会定点医院、定点药房，棚户区困难群众凭工会发放的优惠卡就可以在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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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得到低价优质服务，药费优惠 10%。各市、县区工会组织医疗队经常深入棚户区，为

困难群众检查身体，送医送药。卫生环境的改善使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棚

户区居民上楼以后感受到的社区最大的变化，是社区形象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是一

个环境整洁、设施现代的城市社区。
( 四) 居民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精神面貌的改观

棚改最为显著的效果是棚户区居民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棚改新区的居民很多是国

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职工，然而企业倒闭使已经走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居民陷

入贫困状态。按照这一社会群体自身的经济能力，是无力再重新回到社会发展的主流中

的，唯有加速下滑，沦为真正的贫民窟居住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省委做出了改

造棚户区的决定，拉住了经济、社会地位不断下滑的下岗矿工的手，给了他们一次重新回

归城市主流社会的宝贵机会。

四、棚户社区再造的工作机制与管理创新

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并不单纯是城市化、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政府

自上而下直接干预取得的成功典范。全省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推进、社会参与、企业支

持、社区自治“五位一体”的动员机制。面对涉及千家万户、百废待兴、利益错综复杂的棚

户区居民的安置与生活重建，单一的政府主导显然是低效的。为此，辽宁省确立了把棚改

工作与建设和谐社区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原则，具体做法是在建设棚改新区、构筑新的地

缘社会的同时，建立以党委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使之在后棚改时代成为居民自主

治理、联系居民与政府的有效社会治理主体( 孟翔飞、苏春艳，2010) 。
( 一) 重建社区组织，培育治理主体

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辽宁省共建立了 290 个新型社区，形成了“有形化、网格化、数
字化、全覆盖”的党建格局，使新区成为持久地解决民生问题的坚强堡垒。社区工作者自

觉地把社区作为“五位一体”的棚改组织结构中的主体之一。
以本溪市新明街道程家社区为例，84 个楼栋、总面积 32 万平方米的居住区被划为 A

( 42 楼栋) 、B( 28 楼栋) 、C( 14 楼栋) 三个居民小区，已回迁 3428 户，8972 余人。第一期

居民于 2006 年 5 月回迁后，6 月街道党工委随即着手组建程家社区组织。社区共有党员

154 名，分别属于 11 个楼栋党支部，一般是相邻的 4 ～ 5 栋楼建立一个党支部，23 个楼道

党小组。入住当初，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社区党委从原有社区的党支部留任一些

党员和从其它社区选派党员干部，配齐了社区党组织成员，形成了社区党委、楼栋党支部、
楼道党小组三级党组织网络体系。社区共有 14 位工作者，其中 5 人选举产生，每 4 年一

选; 9 人考试录用，要求具有大专文凭。
程家社区党委成立后立即投入社区管理工作，在居民入住时对全小区居民入户调查，

登记信息，制作小区大楼册，记录每个单元、每层每户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就业情况、参
保情况、贫困状况和技能特长。重新组建的社区具备了治理社区所需的人力、物力，成为

社区居民重建生活的核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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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完善服务设施，强化服务能力

棚改之前，棚户区的社区组织处于维持状态。棚改之后，新区办公用房和居民服务设

施得到完善，达到了全国统一的社区建设标准。社区办公用房和居民小区同时设计、同时

验收、同时交付使用。新建社区硬件设施统一形象标志、统一组织牌匾、统一服务功能设

置、统一设施配套。室外固定的宣传阵地、居民户外文体活动场地基本齐全，社区办公经

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为社区工作者提供生活补贴、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以抚顺市莫地社区为例，新建了四层办公楼一座，建筑面积达 1200 平方米，远远超出

了全省平均每个社区 300 平米的标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办公楼一层是一站式办公大

厅，配有档案室、警务室、救助站; 二层是综合治理工作站、365 工作室、接待室、棚改展示

厅和残疾人康复室; 三层有日间照料室、远程教育终端站点、红十字家园、妇女维权工作

站、健身室; 四层建有社区活动中心、图书室、计生工作站和家庭健康指导站。
( 三) 提供公共服务，援建生活体系

棚改新区建成后，社区工作者进行入户调查，与市、区、街道领导分片包户，帮助回迁

户解决具体困难，组织志愿者帮助搬家，对交不起扩大面积款的困难户帮助跑贷款。以本

溪市程家社区为例，在后棚改时代，社区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居民生活重建为主线，开展多

种形式的活动，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社区组织主要做了帮助居民再就业、为居民提供

公共服务、沟通居民与政府三件大事。
第一，促进居民就业，重建生活基础。首先，积极开发保洁、绿化和治安等公益性岗

位，共安排 42 名低保户就业，公益岗位月收入 500 元，加上 320 元的低保收入，基本生活

得以保障。社区帮助联系政府提供的小额贷款，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开办小吃部、粮油店、
鲜花店、美容店。其次，社区主动与人事、劳动就业等部门及驻区企业联系，提供就业信

息、推荐工作岗位，搭建就业平台。劳动部门在社区提供被称为阳光培训的就业培训，直

接面向市场。第二，提供民生服务。打造十分钟社区服务圈，在十分钟的路程内建立居民

服务网络。除了党员志愿者队伍之外，社区还成立了 8 支居民志愿者队伍，骨干成员有

80 人，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买粮食，理发，修理维护体育器材。第三，开展“三代”活动，沟

通居民与政府。一是代办，帮助办理老年证、残疾证，接续组织关系; 二是代诉，建立社区

法律服务站，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与政府部门联系解决; 三是代访，代理居民给区、市信

访局写信，疏通居民诉求渠道，化解社会矛盾。
( 四) 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入

棚改楼房是国家送给贫困的下岗工人的一份丰厚财产。以本溪市为例，棚户区居民

原有户均房屋面积为 30 平方米，总价值 3 万多元。棚改房 2005 年房屋价格接近 2000
元 /平方米，按 30 平米计算户均房屋价值上升到 6 万余元，价值增加一倍，2011 年市场价

值超过 10 万元，而回迁居民平均仅支付了 2 万元。棚改新区环境优美，绿茵遍地，景观优

美，广场开阔，设施齐全，与商品房社区无异。搬迁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迎接新的生活。
棚改把下岗的矿工重新拉回城市化的进程，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同时由于缩小了与商品

楼居民的差距，让他们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找回了生活的自信。以抚顺市莫地社区为例，

棚改一年后，社区居民就娶进了 21 个媳妇，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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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本溪市程家社区居住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棚改楼和商品楼在同一个社区中。

A、B 小区为棚改楼，市政府拿出了良好的建设用地盖房子，配套设施完全符合国家保障

性住房的规定。但是居住者主要是弱势群体，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占很大比例。C 小区为

商品楼，环境好于 A、B 小区，依山傍水，景色宜人①，居民收入明显高于棚改楼居民，居民

的文化素质普遍很高。A、B、C 三个小区的居民属于同一个社区，日常生活中居民在一起

活动，C 区居民带动了 A、B 区居民的各种文化活动，并为居民提供就业信息和机会。
( 五) 提高文化素质，实现人格重塑

棚改新区在人格改造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社区组织除上述具体的居民服务之

外，还开展了多项文艺宣传活动，大大加强了社区居民凝聚力。新住房是按照居民的选择

分配的，社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相互间陌生的多，老邻居少，给社区工作带来了不便，需

要通过各种组织把居民聚拢在一起。本溪市程家社区党委协调和筹措资金，添置了各类

乐器，建立了秧歌舞蹈队、健美操队、文艺宣传队、合唱队 4 支队伍。社区居民自编自演文

艺节目，丰富了棚改区居民的文艺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居民特别是贫富差距显著的社会群

体之间的互动，使新建小区向熟人社区转变。

五、主要经验与展望

( 一) 辽宁棚户社区再造的主要经验

第一，抓住棚户区改造的有利契机，把棚户区改造与社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重新建

构有效的地缘社会组织，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能力，引导生活体系与社会规范的建立。
辽宁省在政府主导推进棚改新区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重建社区组织。在棚改初期，

重新建立起来的社区组织是以党委组织为核心的，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居民自己的组织，换

句话说，居民是被组织起来的，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全面进入社区，社区治理在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以政府支持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模式进行。这一社区组织形

式虽然落后于中国大多城市目前正在推进的居民自主治理的社区社会管理模式，但是却

适应了棚改新区的实情，有利于沟通居民与政府，使社会弱势群体从社会结构之外重新回

到社会体制中来，分享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重建生活结构。辽宁省棚改的伟大实践有力地

证明，在特定的政策条件下，棚户区居民仍然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升，重新融入到

城市主流生活的契机与路径。
第二，棚户区改造对于打破贫困文化再生产，实现棚户区居民的人格重塑做出了有益

探索。通过混住型棚户新区建设推进混居化，打破“贫困的再生产”，防止新的贫困住区

的形成，发挥了中产阶层带动贫困群体整体提升的作用。社区开展了教育文化活动，传播

法律知识与观念，居民的道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联合国人居署的研究报告认为，贫民窟的改善，就地改造比重新安置要有效得多，大

77·城市治理: 棚户区改造· 李国庆: 辽宁省棚户社区的形成与复兴

① 棚改区多层楼房的成本价是 550 元 /平方米，而 C 区的商品楼起价为 1590 元 /平方米，商品楼开发的盈利用于

棚改楼建设。



量的拆除和重新安置是不可取的，就地改造应成为对贫民窟升级改造的基本原则( 联合

国人居署，2006) 。而辽宁的棚改实践则提供了不同的模式与经验。为了解决打破贫富

空间差异的难题，本溪市在新城区建设了 60 多万平方米回迁楼，已有数万棚户区居民流

向和融入新城区，对缓解了贫困人口过度集中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程家

小区安居工程选址在全市中高等收入人群聚居的小区周围，形成混居社区，这对棚户区贫

困群体整体文化的提升、教育资源均等化极为有利。商品楼社区可以为邻近的棚改新区

的居民提供开店铺、做家政、保洁、保安等就业机会，在交往中建立起信任关系，获得升学、
就业的信息，或直接得到职业介绍帮助，这对于棚户区居民来说无疑是重要的社会资本。

( 二) 未完的课题

来自棚户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系统的和长久的，住房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仅仅是棚户

区改造的第一步。
棚户区居民重返城市经济主流的难度远远高于重返城市化生活的难度。辽宁省棚户

区改造的经验表明，棚户区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的改善是最容易实现的，棚户区居民重返

现代城市生活是可能的。相比之下，棚户区居民的就业状况改善则极为困难，需要政府提

供技能培训，提供创业奖励金，重新培养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劳动技能，增强市场竞争能

力。同时政府还要创造大量公益性就业岗位，帮助缺乏市场就业能力的居民。由于棚改

新区居民的学历以初中为主，在大学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低学历已经成为再就业的重大障

碍。在后棚改时代，最主要的困扰将是大力增加就业机会，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重建

生活基础，实现棚改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棚户区居民重新建立起生活基础之后，重塑人格、实现人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从

平房搬到楼房，一些老棚户区居民把生活陋习一起带进了新社区。社区正在积极开展多

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荣辱观念。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保洁、保绿活动，帮助居民

告别陋习，走向文明。社区教育是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社区普遍建立起市民学校，邀请

专家教授、律师讲授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婚姻法、劳动法和继承法等法律知识。
在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楼房之后，棚改新区居民的精神世界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革，

这一效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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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pse and Renewal of Shanty
Towns in Liaoning Province

Li Guoqing
( Institut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hanty town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Shanty towns in Lia-
oning Province are the result of bankruptcy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reforms since
1993． This has led to the decline of areas where employees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 SOEs) live． This is be-
cause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Es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m，and as a result these areas have become shanty
towns． When SOEs flourished，these living areas were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SOE and it provided services to
them． But after SOEs went bankrupt，they stopped providing them． The residents lost their job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lost their community which is the last foundation for supporting their daily life． The community lost or-
der，and health care and an increasing crime rate became big issues． During shanty town reform，the Liaoni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rebuilt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the government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It has also reconstructed the community as the basic ele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system，and
thi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ensur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constructed communities．
Key word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Community Disintegratio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Society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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